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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四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各級普查組織設置要點

第一章 總則

一、本要點依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農林漁牧業普查方案第十一點第一款及

一百十四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實施計畫第十六點第二項訂定之。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設立農林漁牧業普查處（以下簡稱普查

處，組織架構如附件一），受行政院主計總處之指揮監督，辦理各該

轄區之農林漁牧業普查業務。

三、各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分別設立農林漁牧業

普查所（以下簡稱普查所，組織架構如附件二），受行政院主計總處

及各該管普查處之指揮監督，辦理各該轄區之農林漁牧業普查業務。

第二章 普查處

四、普查處之員額及編制如下：

（一）置普查長一人，綜理處務，由直轄市市長、縣（市）長兼任

之；副普查長一人，輔佐普查長辦理處務，由直轄市副市長

、副縣（市）長兼任之；執行委員六人，襄理處務，由秘書

長、農業業務主管局（處）長及副局（處）長、民政局（處

）長、主計處處長及副處長兼任之；基於業務實際運作需求

，普查長、副普查長、執行委員得由適當人員兼任之。

（二）置總幹事一人，由主計處處長兼任之；副總幹事二人，由執行

委員中之農業業務主管副局（處）長及主計處副處長兼任之。

（三）直轄市普查處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計處簡任以上人員兼

任之。

（四）設普查組及審核行政組：

１、各組置組長一人，普查組組長由農業業務主管科長以上人員

兼任之；審核行政組組長由主計處科長以上人員兼任之；各

組置副組長一人，由農業、主計、新聞、民政或相關機關人

員兼任之。

２、置幹事若干人，辦理普查業務，由農業、主計、新聞、民政

或相關機關人員兼任之；幹事員額參酌普查家數及行政工

作量等情形，配置如附件一，但已依前款規定置執行秘書

一人，且普查家數未達七萬家者，直轄市幹事員額應減列

一人。

五、普查處普查長由行政院主計總處遴聘之；副普查長、執行委員及前

點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人員，由普查處遴聘（派）之，並報行政院主

計總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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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查組及審核行政組分別掌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普查組：

１、會同普查所辦理普查區及指導區劃分相關事項。

２、會同普查所辦理普查員及指導員遴選、聘（派）事項。

３、協辦普查人員訓練相關事項。

４、普查參考資料之蒐集、整理及提供。

５、普查表件之轉發、催收事項。

６、訪查工作之督導、協調及進度控制事項。

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工調查之執行及推動事項。

８、各項工作會報之召開事項及訪查工作各項疑難之解決事項。

９、協助普查表件之點驗及整理彙送事項。

１０、協助普查訊息傳播作業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１１、普查組及普查作業相關人員之考核事項。

１２、其他有關實地訪查及填報事項。

（二）審核行政組：

１、普查處普查長以外行政人員之遴選、聘（派）及編組事項。

２、所屬各普查所主任之簽報核聘（派）事項。

３、所屬各普查所設立與普查所主任以外行政人員遴選、聘（派

）之督導及陳報事項。

４、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之策劃及舉辦事項。

５、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之推動及執行。

６、普查訊息傳播作業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７、辦理審核員之遴選、聘（派）及督導事項。

８、協助普查員、指導員之遴選、督導及考核事項。

９、普查人員訓練之籌劃及推動事項。

１０、普查表件之點驗（含網路填報）、審核、保管、整理彙送

、回表資料及名冊編修登錄等工作。

１１、各項工作會報之召開事項及各項疑難之解決事項。

１２、各項普查工作之協調、進度之控制事項與有關普查業務之

訊息傳遞及通報事項。

１３、普查處及所屬各普查所之普查作業相關人員之考核事項。

１４、普查文書處理、印信保管、事務管理及經費處理等事項。

１５、普查業務執行結果檢討事項。

１６、其他不屬於普查組業務之事項。

七、普查處於一百十五年三月二日成立，至一百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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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普查所

八、普查所之員額及編制如下：

（一）置主任一人，綜理所務，由鄉（鎮、市、區）長及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長兼任之；普查家數四千家以上者，得置副主任一人

，襄理所務，由副區長、主任秘書或其他適當人員兼任之。

（二）置總幹事一人，由農業業務主管科（課）長、民政科（課）長或

主計室主任兼任之。

（三）置幹事若干人，辦理普查業務，由農業、民政、主計相關人員兼

任之；幹事員額設置基準如附件二。

九、普查所主任由該管普查處遴聘（派）之；副主任、總幹事及幹事，由

普查所遴聘（派）之，並均層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十、普查所掌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協助普查員及指導員之責任區配置事項。

（二）普查所主任以外行政人員之遴選、聘（派）及與各該管普查處

會同辦理普查員、指導員之遴選、聘（派）事項。

（三）普查表件之領發、催收與回表清點（含網路填報）、初審、保

管、送核及有關參考資料之蒐集事項。

（四）普查人員訓練與相關會議之協辦及聯繫事項。

（五）訪查工作之辦理、協調及進度控制事項。

（六）訪查作業各項疑難之解決及工作會報之召開。

（七）協助各該管普查處辦理分工調查之執行及推動事項。

（八）所屬普查業務相關人員之考核建議事項。

（九）地方性普查訊息傳播工作之協辦事項。

（十）普查文書處理、回表資料與名冊編修登錄、印信保管、事務管

理及經費處理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普查業務及各該管普查處交辦事項。

十一、普查所於一百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成立，至一百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結束。

第四章 附則

十二、普查處（所）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三、普查處對外行文，得借用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印信；普查所對外

行文，得借用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之印信

；並均得製備長條戳及簽字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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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普查處組織架構

普查長一人

（直轄市市長、縣（市）長兼任）

副普查長一人

（直轄市副市長、副縣（市）長兼任）

執行委員六人

（秘書長、農業業務主管局（處）長及副局（處）長、民政局（處）長、主計處處長及副處長兼任）

（高雄市增置一人由海洋局局長兼任）

總幹事一人

（主計處處長兼任）

副總幹事二人

（農業業務主管副局（處）長、主計處副處長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直轄市）
（直轄市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計處簡任以上人員兼任）

普查組 審核行政組

組長一人
（農業業務主管科長以上人員兼任）

副組長一人
（農業、主計、新聞、民政或相關機關人員兼任）

組長一人
（主計處科長以上人員兼任）

副組長一人
（農業、主計、新聞、民政或相關機關人員兼任）

幹事員額五人至二十二人
（農業、主計、新聞、民政或相關機關人員兼任）

（直轄市普查處已置執行秘書一人，且普查家數未達七萬家者，幹事員額應減列一人。

縣市別 幹事員額 縣市別 幹事員額

新北市 十 雲林縣 十八

臺北市 七 嘉義縣 十三

桃園市 十一 屏東縣 十六

臺中市 十六 花蓮縣 九

臺南市 二十二 臺東縣 九

高雄市 十八 澎湖縣 六

宜蘭縣 九 基隆市 五

新竹縣 九 新竹市 六

苗栗縣 十 嘉義市 六

彰化縣 二十 金門縣 五

南投縣 十一 連江縣 五

合計 二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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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普查所組織架構

主任一人

（鄉（鎮、市、區）長及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兼任）

副主任一人

（普查家數四千家以上者，得置副主任一人，

由副區長、主任秘書或其他適當人員兼任）

幹事一人至四人

（農業、民政或主計相關人員兼任）

幹事員額設置基準如下：

普查家數 < 一千家  幹事一人

一千家  普查家數 < 三千家  幹事二人

三千家  普查家數 < 五千家  幹事三人

五千家  普查家數  幹事四人

總幹事一人

（農業業務主管科（課）長、民政科（課）長或主計室主任

兼任）


